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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作为广泛征求意见
的一种典型方式，听证由于参与性强、
公开程度高而受到广泛支持。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海南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表示，近年来，
以公开促公正一直是司法改革的一个
方向，陈满申请国家赔偿一案关注度
高，海南高院以听证形式来平等协商，
满足了回应型司法的需要，值得肯定。

关于陈满提出的185万余元人身
自由赔偿金，王琳认为，在这部分赔偿
额度上，双方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

“因为国家赔偿法规定比较明确，可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进行统
计，即日均工资乘以天数得出人身自
由赔偿金。”

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王琳说：
“人们对自由的认知在不断提高，陈满
提出30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代表
了他对失去自由及背负凶手之名的精
神损害的理解，但最终赔偿也要服从
国家赔偿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不过，结合目前法律规定和现
有司法实践，依个人预估来看，陈满
要实现30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或
全部966万元的赔偿额度并不乐观。”
王琳说。

王琳举例说，近年来冤错案当事
人获赔情况中，“呼格案”赔了205.9万
元，“佘祥林案”赔了90万元，“赵作海
案”赔了65万元，“浙江叔侄案”赔了
221.1万元。“还有一件颇具比较性的
赔偿案，2014年，海南另一起冤案苦
主黄家光在被羁押17年后，获得了
160万元国家赔偿。”

“当然，每宗个案都不一样，羁押
时间也各不相同，不能简单比较。陈
满案的赔偿也可能会突破一个新高，
因为他毕竟是国内已知服刑时间最长
的蒙冤者。”王琳说。

“我们对陈满的国家赔偿请求要
有正确的认识，案件还没有讨论，他的
请求我们也不好妄下结论。”接受记者
采访时，张光琼表示，海南高院理解陈
满的情况，一定会最大程度上保障他
的合法权利。“无论是审判机关还是代
理律师都是法律人，都要依法办事。
法院办案也是依法办理，搞法律工作，
就是要尊重事实依法办事，希望陈满
及其代理人理性对待。”

“情与法相容是最好的结果，这一
点，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海南高院
会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尽最大努力，在
法律框架内满足陈满的请求，保障好
他今后的生活。”张光琼说。

海南高院认为，陈满案的纠正是
国家法治建设进步的成果，从疑罪从轻
到疑罪从无，实证了法治建设的进步和
完善，相信通过该案的审理，会推进法
治进步和国家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

省高院公开听证陈满申请966万余元国家赔偿案，双方就多个赔偿细节展开核实协商

23年冤狱该如何赔偿

1992 年 12 月 25
日夜，海口市上坡下村
109 号发生一起杀人
放火案，46 岁的物业
管理人员钟某遇害。
案发后，曾在此租住过
的陈满被当地警方锁
定为凶手。

1994 年 11 月 9
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放
火罪判处陈满死刑，缓
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11 月 13
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
以量刑过轻为由，向海
南 高 院 提 出 抗 诉 。
1999年4月15日海南
高院审理裁定，驳回抗
诉，维持原判。

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
指定，于2015年12月
29日在海口市琼山区
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此
案。2016 年 2 月 1 日
在海南省美兰监狱，依
法对该案公开宣判，撤
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
无罪，当庭释放。

3月14日，陈满委
托律师向海南高院提
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
该院支付赔偿金共计
966万余元，并在多家
指定媒体公开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海南高
院根据立案登记制要
求，审查认为陈满提起
国家赔偿申请，符合法
律规定的立案条件，当
即予以立案，并按照国
家赔偿法规定，依法进
行审理。

3月30日，备受关
注的陈满申请国家赔
偿一案在海南高院举
行公开听证。966万余
元的申请赔偿由哪些
部分组成？与赔偿请
求及具体金额相关的
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是否充分？听证会现
场，双方就此展开核实
协商。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3月30日上午8时许，海口市龙昆
南路，海南高院二楼涉外法庭。

两排棕红色的大木椅平行而设，上
面分别摆放着“申请人”、“代理人”、“赔
偿委员会委员”以及“承办法官”字样的
标签。1个小时后，陈满申请国家赔偿
一案，将在这里进行听证。

因案件影响重大，本着公开公平原
则，海南高院邀请了4名省人大代表和
省政协委员在现场进行旁听，多家媒体
记者到场旁听。

上午9时，听证正式开始。赔偿申

请人陈满及2名委托代理人，海南高院
赔偿委员会5名委员以及承办法官均
准时出席听证。

书记员宣读完听证会场纪律后，赔
偿委员会全体委员及承办法官入座听
证席，在海南高院副院长、赔偿委员会
主任张光琼主持下，告知陈满作为申请
人的听证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承办法官王鉴通报了基本案情：
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再审案公开
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

今年3月14日，陈满的代理律师王万琼
专程赶赴海口，代表陈满向海南高院提
出国家赔偿申请。同日，海南高院审查
认为，陈满以再审无罪为由，向该院提
起国家赔偿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
条件，决定予以受理。

在听证现场，陈满陈述了自己提
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内容：“要求海南高
院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南日
报、四川日报、新华网等中央及地方媒
体向陈满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同时，要求海南高院作出经济赔偿

966万余元，其中包括侵犯人身自由
赔偿金 185 万余元，误工费 370万余
元，医疗费、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
损害抚慰金300万元，申冤费用支出
100万元。”

“现在就陈满申请国家赔偿一案
的相关案件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核
实。”在王鉴的主持下，海南高院就陈
满提出的 6 项赔偿要求进行逐项核
实。

11时许，在陈满进行个人最后陈述
之后，近两个小时的听证正式结束。

一次公开平等的对话协商

事件 获赔金额

呼格案 205.9万元

佘祥林案 90万元

赵作海案 65万元

浙江叔侄案 221.1万元

黄家光案 160余万元

在听证中，陈满表示，23年前在
海口市上坡下村109号发生的杀人焚
尸案性质恶劣，引起了全国，尤其是
案发地海南省和自己老家四川省媒
体的高度关注，并广泛报道，让自己
背负了故意杀人、放火的恶名，名誉
受到严重影响。

“现在法院已经宣告我无罪，因此，
我要求海南高院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
报、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四川日报、
四川卫视、新华网等中央及地方媒体公

开向我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陈满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
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赔偿义务机
关在案件审理终结前已经履行消除
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道歉义务，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可以在国家赔
偿决定书中予以说明，不再写入决定

主文。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由
赔偿义务机关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
复名誉或者向其赔礼道歉的，赔偿义
务机关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赔偿委员
会国家赔偿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主
动履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
道歉义务。”

今年2月1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在海口美兰监狱公开宣判陈满

无罪后，海南高院副院长傅勤就正式代
表海南高院向陈满鞠躬致歉，并送上
5000元慰问金。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
议上，“两高”报告均对本案进行了反思
检讨。在今天的听证中，也给申请人出
示了网上27家媒体对道歉的报道，包
含了中央及地方媒体。

不过，陈满的代理律师王万琼表
示，陈满认为口头道歉并不能代替书面
道歉，但可以在发布道歉的媒体数量上
进行商讨。

口头道歉能否代替书面道歉？

据了解，本案中，陈满向法院申请
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85万余元，
并申请赔偿误工费370万余元。

“陈满请求赔偿误工费 370万余
元，请问此项数额如何计算出来？提出
该项请求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是什
么？”在听证中，海南高院就申请赔偿中
的误工费一项提出质疑。

海南日报记者在陈满提交的《国家
赔偿申请书》中看到其表明的理由是：申
请人陈满被剥夺人身自由时，就已经开办

了一家装修公司经营出色，其工资水平超
过普通职工，以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
布的职工日平均工资为基数，申请人的
误工费按照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计算。

“国家规定的误工费赔偿最高是5
倍，我提出的还只是2倍。我被关了这
么多年，如果在外经营的话，可能比这
个更多。”陈满说。

双方在误工费方面产生了较大分

歧。海南高院认为，目前的法律规定
是，身体受到伤害导致无法劳动的，产
生的误工费，按标准来算的，上限最高
不超过5倍。

而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造成身体伤害
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
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
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

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
平均工资的五倍”。

海南高院指出，正是考虑到案发当
时的收入水平，国家赔偿以上年度劳动
者平均收入标准来予以补偿，已考虑到
物价水平等可计量因素。

此外，陈满提出遭到刑讯逼供身体
受到伤害，浙江高院的再审判决明确作
出了认定，除陈满的供述外，没有其他
证据证明刑讯逼供的事实。陈满也没
有补充新的证据。

误工费该不该赔？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
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
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
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还应当注意体现
法律规定的‘抚慰’性质，原则上不超过
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
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
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

于一千元。”
在本案中，陈满提出了赔偿300万

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听证中，王万
琼表示：“陈满是国内关押时间最长的
人，在受冤期间，他二哥精神失常，母亲
在看望他期间腰椎受损。”

“从法律上来说，精神损害赔偿第

一是依法，第二是综合，第三是合理裁
量。从最初的没有精神损害，到现在
支持，我们的法律是在不断完善的。
我们希望海南高院能有所突破。第七
条规定的比例是原则上不超过，并不
是不能超过，300万一点也不多。”王万
琼认为。

对此，海南高院认为，人民法院的职
能限制是被动司法，在国家修法之前，擅
自突破没有依据。目前只能按现有法律
规定来处理，国家赔偿是依法赔偿，精神
损害赔偿突破现有标准没有法律依据。

不过，陈满的另一名代理律师易延
友也表示：“陈满遭受精神方面的痛苦，
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
精神损失是无法衡量的。”

精神损害赔偿能否有所突破？

陈满申请的申冤费用100万元，是
23年来申冤的累计支出费用，包括其家
人往返各地参加庭审，向有关部门和相
关人员递交申诉材料的交通费、住宿
费、伙食费、误工费等。

“陈满请求赔偿23年申冤支出的
费用100万元，那么，申冤支出费用的
证据和相关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在听
证中，双方还就陈满提出的100万元申
冤费用进行了核实。

“在我父亲提供的单据中，可能

也不全。因为 2008 年汶川地震，我
们那里也是灾区，在这个过程中，有
关的票据也遗失了。手写的票据也
不可能很全，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
题。”陈满说。

易延友表示，这里的100万元指过
去已经发生的费用，包括在陈满案一、
二审期间，父母及聘请的律师不断往
返于海南和四川之间产生的费用，是

考虑到当时的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等
因素的。

“这是对已发生的费用的填空，从
陈满父亲记录的1998年的所花费用，
可以知道二审前产生的费用有十多
万。这个费用放到现在都是100多万
了，所以我们提出100万是合情合理
的。”王万琼说。

不过，记者了解到不同看法：“当

然，申冤肯定是有相关支出的，但法律
没有规定申冤费。国家赔偿制度的发
展，让大家知道这是法律不断进步的过
程，但不可能一步到位。”

此外，对于陈满提出的赔偿医
疗费和后续治疗费10万元。有观点
认为，无法断定是谁造成的人身损
害。其中包括侦查阶段、法院审判案
件阶段、监狱服刑期间等不同阶段，
还要考虑身体自然老化及本身的疾
病等等。

申冤费用是否支持？

赔偿参照法律规定
和司法实践

听证现场

陈满的代理律师王
万琼专程赶赴海口，代表
陈满向海南高院提出国
家赔偿申请。

原海口市振东区上
坡下村109号房发生火
灾，屋内发现一具尸体，
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
本案是四川省富县籍陈
满所为。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故意杀人罪、放火
罪判处陈满死刑，缓期
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海南高院二审裁
定，驳回抗诉，维持原
判。裁判生效后，原审
被告人陈满不服，向最
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
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向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
诉。4月24日，最高人
民法院指令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
区人民法院对陈满一案
依法进行了公开开庭审
理。

浙江省高级法院依法对该
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
告陈满无罪，当庭释放。同日，
海南高院副院长傅勤代表海南
高院向陈满鞠躬致歉，并送上
5000元慰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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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已在监狱度过23年时光的陈满（左五）走出海口美兰监狱大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3月30日，省高院公开听证陈满
申请966万余元国家赔偿案。

通讯员 黄叶华 摄


